附件2：

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产业创新能力和平台建设）企业技术中心
项目申报指南

一、资助方向
以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为依托，以“培育创新主体、完善创新平台、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薄弱环节，支持企业建设创新平台等基础设施，支撑企业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提升企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我省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支持范围如下：
（一）对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有重要带动作用的项目建设；
（二）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关键核心和共性技术平台建设；
（三）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平台建设；
（四）系统的研发设施、工程研究试验设施、系统集成验证平台等综合性基础设施建设。
二、资助方式和标准
本专题支持已完工并验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项目，项目的资助方式、资助比例和金额以省工信厅下达文件为准。一个项目原则上只能申报一项专项资金（含省、市安排的专项资金）
三、申报条件
申报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产业创新能力和平台建设）企业技术中心，项目单位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已在东莞市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项目单位财务状况良好，项目资金投入合理，经济效益良好。近5年以来在专项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过较为严重的违法违规情况；
（二）已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不含建筑类），且未获得过省企业技术中心专题财政资金支持；
（三）项目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和结构调整升级方向；
（四）项目在2017年-2019年9月期间实施，并已经完工，实施地在东莞市境内；
（五）2003年以来承担省工信厅（含原省经贸委、省经信委）技术创新项目，已到完成时间但尚未完工，或项目虽已经完成但是尚未办理验收的，如无特殊原因，不能申报本专题。
四、申报资料
（一）项目申报书。包括封面目录及项目申请表。封面统一标明为“2020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产业创新能力和平台建设）企业技术中心项目申报书”，标明项目名称、项目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见附件2-1），目录应列明所提交的各种文件材料及页码。
（二）项目实施总结报告。应包括项目的必要性；项目实施情况；项目的技术难点和主要创新点；社会经济效益情况；项目实施对行业的影响和带动作用等五部分内容，篇幅原则上应不少于5000字。
（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发展情况报告。应包括企业技术创新战略与规划的实施情况；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情况；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情况；项目对本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等四部分内容，篇幅原则上应不少于5000字。
    （四）附件：    
1.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见附件2-2）；
2.2018年企业财务审计报告及2019年上半年企业财务报表（加盖公章）；
3.企业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4.企业现有知识产权清单（仅填写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标准清单；
5.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的项目需提供环评报告等；
6.项目承担单位对申报书内容及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
申报材料按顺序依次编排并A4纸张双面打印、胶装成册。
五、责任与义务
（一）项目申报企业是项目质量的责任主体，无论项目最终是否获得资助，申报企业均需要对所提交的项目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二）项目申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停止拨付财政资助资金，追缴已拨付的财政资助资金，取消单位3年内申报财政资助资金的资格，并处被骗取财政资金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提供虚假资料或凭证骗取财政资助资金的；
2．将与实际支出内容不相符的票据入账骗取财政资助资金的；
3．将同一笔经费支出多头记账，在不同的项目重复列支骗取财政资助资金的。
（三）获资助的项目单位需按照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后续项目跟踪管理、绩效评价、审计检查等相关工作，并根据需要配合我局做好经济运行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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